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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推进一流学科建设行动计划（2024-2027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的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工作主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构建与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力争

到2027年，一流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草学、生态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民族学等优势特色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畜牧

学、农业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冶金工程等与完成“五大任



务”契合度较高的学科取得重大突破，1-2所高校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行列，自治区博士学位授权点总数达到70个左右，特色鲜明、

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初步形成，服务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

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方阵初步构建，自治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实现晋位

升级、跨越发展，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区域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有力支撑科技创新综合水平进入全国第二梯队，为完成好

“两件大事”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

本行动计划。

一、重点任务

（一）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一流拔尖学科瞄准冲击“国家一

流”，一流拔尖培育学科瞄准培育“国家一流”和服务自治区支柱产

业重大需求，一流建设学科瞄准实现提档升级和服务自治区重点产业

发展需求。实施团队建设、明确科研重点、投入急需资源，形成“学

科-团队-科研-资源”联动发展局面，构建形成目标导向、科学规划的

学科建设体系。组建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推动乳业、稀土、能源、先

进制造等领域的一流学科和重点企业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

和紧缺应用型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加速提升一流学科的建设能力和

成效。

（二）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按照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

单，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集群，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煤化

工、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电子信息、医疗卫生等领域，布局建设10

个左右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重点建设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临

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学、应用经济学等博士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鼓励申报契合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且填补空白的学

位授权点。深入推进一流本科教育，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建好建强国家级、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一流

课程，全面提升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

（三）完善学科资源配置机制。集中优势资源支持重点建设学科

发展，以一流质量和一流贡献为指引，对自治区一流学科实施学科特

区政策。对服务自治区支柱产业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发展需

求契合度较高的草学、生物学、生态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冶金工

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民族学、科学技术史等学科进行重点建

设，培育攻坚。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学科群、草原畜牧学科群、新能源

学科群、冶金新材料学科群、北疆文化学科群建设，构建形成学科资

源统筹配置、学科集群协同攻关和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体制机制。

（四）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围绕“两件大事”，紧密结合服务国

家和自治区重大需求，聚焦科技“突围”点位，凝炼一流学科发展方

向和科技创新主攻方向，设立重大开放课题，产出一批高水平科研成

果。做好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工

作，重点推进能源资源利用、乳品与种质资源、生态环境与荒漠化防

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疆文化等相关领域学科平台和智库

建设，培育冲击国家级平台。

（五）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全面落实激励科技创新各项政策措

施，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服务体系，为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

化提供制度保障。大力推进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革，探索建

立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及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



出资科技成果转化等新模式。成立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构，构建知识

产权全流程管理体系，优化人才分类评价制度，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

制，落实科研人员兼职或离岗创业人事管理制度等体制机制，支持科

研人员大胆创新、灵活转化。组织教师通过“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

发布最新成果，积极参与路演活动，加强与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合

作，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深挖科技成果，实现精准对接。

（六）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分学科编制高层次人才引育计划，形

成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青年教师结构合理的学科教师梯队。结合

学科发展需求，精准引进学科带头人和团队，对有潜力的青年教师进

行重点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学术骨干，持续优化学科队伍结构，扩大

学科队伍规模。统筹经费、项目、平台等资源，加大对一流学科带头

人及其团队支持力度，激发学科队伍干事创业活力。

二、支持措施

（一）加大经费投入

1.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建立自治区“双一流”建设经费逐步

增长机制，年均增长比例不低于20%；根据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结

果，对相关学科建设经费进行动态调整。

2.建立学科建设突破奖励机制，统筹“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

对实现晋位升级预定目标、爬坡过坎实现突破的高校一次性给予不低

于500万元的奖补支持，对新增国家一流学科的高校一次性给予不低于

1000万元的奖补支持。



3.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自治区一流学科科技

创新项目和青年科技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自然科学类一次性资助原则

上不低于30万元，人文社科类一次性资助原则上不低于15万元。

（二）支持高端人才引育

4.对高校培养或刚性引进的“两院”院士、“两院”院士有效候

选人、“长江”“杰青”等一流学科带头人，按照“一人一策、一事

一议”原则，在经费投入、科技项目、学术交流方面给予支持，提升

其科研能力和学术影响力。

5.在现有支持政策的基础上，统筹“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对

依托一流学科新设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资助从30万元增加到50

万元；新进站的全职博士后人员生活补助从每人每年10万元增加到15

万元，资助2年；出站留校工作的博士后人员科研经费资助从30万元增

加到50万元。

6.支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

培养博硕士研究生，设立博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对相关一

流学科研究生招生计划给予适当倾斜。

7.将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纳入人员总量管理试点范围，一流学科涉

及的院系或专业专任教师总量，结合高校学科特点和不同门类进行评

估论证后，按照生师比上限标准进行核定；高校现有核定编制总量不

足时，使用区直人才编制引进符合条件的人才，全力保障一流学科教

师队伍建设所需编制。



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可在原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基础上增

设10%的特设岗位，用于聘任急需紧缺高端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可自

主确定正、副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允许超岗位职数申报高级职称评

审，申报总数控制在已设高级岗位数的10%以内。

（三）强化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

9.在自治区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和哲

学社会科学奖评定中，向自治区一流学科适当倾斜。

10.支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形式在自治

区内落地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按技术合同到账金额或股权折算金额

在200万元以上的，给予收益金额20%的财政资金奖励。重大成果转化

“一事一议”予以重奖，每项最高奖励1000万元，其中不低于50%用于

奖励科技成果转化贡献人。

11.支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成立专业化成果转化机构和市场化科技

成果转化公司，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员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方

面与教学科研人员享有同等待遇。支持高校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用于

内设部门、转化机构和服务团队建设。

12.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面推开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

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教育厅牵头，会同各有关部门建立

厅际一流学科建设工作协调机制，按照职能分工，开展规划部署、任

务实施、保障支持、监督管理等工作，协调解决建设工作中的困难和

问题。自治区教育厅发挥好自治区高校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等专家组

织作用，对一流学科建设规划、工作方案、资金安排、建设成效等开

展评审评价和指导。

（二）强化政策落实。自治区教育厅根据本行动计划制定年度工

作任务清单，明确各责任单位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并对年度工作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评估；会同有关部门指导高校用足用好国家和自

治区出台的人才引育、科技创新、经费投入等支持政策，后续出台的

支持政策如高于本文件规定，按照最新政策执行；会同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建立以目标达成、成果产出、绩效水平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对

一流学科及建设高校进行科学评价和动态调整。

（三）压实主体责任。高校要坚决扛起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

主体责任，对标新一轮国家“双一流”建设标准和本校一流学科建设

目标，制定本校“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同时按照自治区确定的不同

层次一流学科建设目标，按照“一学科一方案”原则，细化分学科建

设方案。制定完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薪酬管理办法，绩效工资与考核

结果挂钩。健全责任传导和任务落实机制，加强工作调度，强化对外

交流合作，切实管好用好建设经费，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管理服务效

能，确保一流学科建设工作落实落细。


